屏東縣103年度防災教育實施計畫
子計畫十三—辦理全縣師生防災藝文競賽
1、 依據：
   一、屏東縣防災教育實施計畫

   二、屏東縣103年度防災教育輔導小組會議決議辦理

2、 目標：

   一、辦理全縣防災藝文競賽，引起全縣師生對防災教育的重視。

   二、藉由防災觀念的分享，落實防災教育。

3、 對象：本縣各國中小學生及教師
4、 活動期程：103年05月～12月

5、 辦理單位：

 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 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 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東隆國小

6、 比賽規則：

一、作品主題：以「災害無情‧居安思危」為表現主題，傳達孩子對天然災害(例如：颱風、海嘯、地震、土石流...)與人為災害(例如：火災、用電安全...)的認識與防範之道。希望教師教導學生居安思危，宣導防災常識，以加強防災責任，減少災害發生，降低人民生命財產損失。此外，從生活經驗中體認大自然災害的無常，學習敬畏天地、愛護地球與自然生態共融共存之情懷。

二、類別、規格與素材：
(一)學生組「防災漫畫」比賽
  1.作品類別：以漫畫方式表現。

  2.作品規格：以四開圖畫紙(54×39公分)為限。

  3.使用材料：表現素材不限，水彩、蠟筆、粉蠟筆、彩色筆、剪貼或綜合應用皆可。
 (二)教師組「防災海報設計」比賽

  1.作品類別：以電腦繪圖方式表現，海報標語須自行創意發想，不得抄襲引用。
  2.作品規格：將作品以A4紙張列印輸出。
  3.使用素材：請以白色、印表機專用紙輸出列印，繪圖軟體不拘，然作品輸出後不再進行其他手做加工。
三、收件辦法：
  (一)每校至少參賽1件(師生合計)，最多不得超過5件。

  (二)由各校統一收件，於103年10月17日(五)前（郵戳為憑）將作品寄達(或親送)東隆國小（92847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街45號）輔導室 賴承誠主任 收；教師組「防災海報設計」比賽請再傳送電子檔至東隆國小(ccl059@ms17.hinet.net,ccl是英文小寫059是數字)以利評審評選，逾期恕不受理。請各校承辦人彙整作品於「作品送件一覽表」(附表二)中，以利主辦學校統計件數及各項作業核對。
四、比賽組別：分學生「防災漫畫」比賽、國中小教師「防災海報設計」比賽進行競賽
  (一)學生組：分國小高年級學生組與國中學生組兩組。 
  (二)教師組：國中小教師一組
7、 評審方式：

一、邀請本縣具藝術與人文專長之教師擔任評審委員共同評審之。

二、評分標準：
  (一) 「防災漫畫」比賽:漫畫技巧50％、主題表現30％、素材運用20％。
  (二) 「防災海報設計」比賽：主題設計整體性50％、創意30％、技巧及色彩20％。
三、每組評選出第一名1名、第二名2名、第三名3名及佳作若干名。若作品主題或表現技巧等未達水準或每組參賽作品件數未達30件，經評審共同決議後得以從缺採計。比賽成績預計將於11月6日(四)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頁。
8、 獎勵辦法：

一、國中、小學生組

  1.第一名1名，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一千二百元。

  2.第二名2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一千元。
  3.第三名3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八百元。
  4.佳作若干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五百元。

  5.指導教師第1名嘉獎乙次、第2.3名頒發指導證明。
二、教師組

  1.第一名1名，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一千元。

  2.第二名2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八百元。

  3.第三名3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五百元。

  4.佳作若干名，各頒發獎狀一只、禮券三百元。
三、承辦學校工作人員5名嘉獎乙次。

9、 注意事項：

 一、參賽作品抄襲、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，若經發現者，除取消其得獎資格、追回獲獎相關權利外，相關法律責任由該參賽者自負。其得獎缺額之遞補與否，由活動評審團與主辦單位共同協議之。

 二、全部參賽作品將於評審完畢公告成績後予以退件，請各校自行派員於一個月內取回。未如期取回者作品視同放棄，由承辦學校處置之。
（附表一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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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             
